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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变更出借银行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7 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 2019 年 5月 17 日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英飞拓（杭州）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系统”）向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 5,000 万元敞口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由于原出

借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额度审批受限，现将出借银行变更为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授信额度 3,000 万元）、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授信额度 2,000 万元）,担保额度金额 5,000 万元保

持不变。 

公司于 2019年 10月 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变更出借银行的议案》，同意公司为英飞拓系

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小微企业

专营支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金额 5,000 万元保持不变，独立董事发表

了明确的意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英飞拓（杭州）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552694469A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莲花街 333 号莲花商务中心北楼 5 楼 

法定代表人：叶剑 

注册资本：12,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服务：信息系统技术、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成果转让，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

承接水处理工程、电子自动化工程、空气净化工程、建筑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机场场道工程、民航空管工程、机场弱电系统工程、安全防

范系统工程、智能交通工程、通信系统工程、机电工程、工业自动化工程、市政

工程、市政道路工程、城市道路照明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涉及资质证凭证经营），

音响设备的安装（限现场），舞台艺术造型设计，灯光设备、智能设备、计算机

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室内外装饰设计；批发、零售：电子产品、通讯产品（除专

控），计算机软硬件，教学设备，医疗器械（限一类、二类、三类），仪器仪表；

组装、加工、生产：电子产品、通讯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0 年 4 月 28 日 

与公司关系：英飞拓系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英飞拓系统财务状况： 

单位：元 

 
2018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9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38,146,910.12 1,178,693,444.64 

负债总额 693,290,793.89 895,207,962.35 

流动负债总额 644,058,930.37 853,238,315.71 

净资产 244,856,116.23 283,485,482.28 

 

2018 年 

（经审计） 

2019 年 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63,401,935.26 185,114,747.21 

利润总额 45,348,252.47 22,505,204.45 

净利润 38,812,011.43 20,068,294.3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英飞拓（杭州）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3、担保金额：为英飞拓系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分别申请 3,000 万元、2,000 万元的综

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1 年。 

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主要是为了达到满足子公司其业

务发展需求、扩大业务规模的目的，同意为其提供担保。英飞拓系统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有控制权，此次担保行为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

围之内，本次担保额度变更出借银行，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不会

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本议案已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通过，并经三分之二以上独

立董事同意。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若上述担保额度全部实施，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44,682.7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18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

表）的 12.18%。上述担保额度均是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为

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

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英飞拓系统提供担保，主要是为了达到满足子公司其

业务发展需求、扩大业务规模的目的，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对子公司担保

的风险基本可控。本次担保额度变更出借银行，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

响，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对



外提供担保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综

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担保额度变更出借银行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0 月 10 日 

 


